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

一、文件依据

1、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

补贴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52 号）；

2、《陕西省民政厅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困

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管理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民

发〔2016〕10 号）；

3、《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西安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

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市政办发〔2016〕66 号）；

4、《西安市民政局西安市财政局西安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进一步

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工作的通知》（市民发〔2018〕56 号）；

5、《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未央区困难残疾人生

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未政办发

〔2016〕71 号）。

二、补贴对象

1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：具有西安市未央区户籍且持有未央

区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

的残疾人满足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：

（1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残疾人；

（2）残疾等级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的各类低收入残疾人；

（3）由区民政、残联部门联合认定的其他困难残疾人。

有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不列入生活补贴项目范围：

（1）有固定工作及稳定收入来源的残疾人；

（2）享受国家离（退）休金待遇的残疾人；



（3）子女择校费上学或自费出国的残疾人；

（4）家庭成员或残疾人本人拥有价值 2 万元以上非营运性机动车

辆及任何营运性机动车辆的；（残疾人用于功能性补偿的机动或电动轮

椅车除外）；

（5）城镇残疾人家庭拥有两套以上（含两套）住宅，农村残疾人

家庭除宅基地住房、统一规划的农民新村住房外，家庭成员名下有其

他商品住房的；

（6）残疾人本人或家庭成员名下有非居住类房屋（如商铺、厂房、

酒店式公寓等）或任何经营性场所的；

（7）结合我区生活水平认定其他不适合列入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

范围的残疾人。

2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：

(1)对具有西安市户籍且持有未央区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第二代或

第三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残疾人;

(2)残疾等级为一、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；

(3)本补贴项目所称“长期照护”是指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

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 6 个月以上的时间。

三、补贴标准：

1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：

（1）18 周岁以下（不含 18 周岁）残疾人（简称残疾儿童）每月

补贴 110 元；

（2）18 周岁以上（含 18 周岁）残疾人（简称成年残疾人）每月

补贴 60 元。

2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：



（1）一级残疾人每人每月补贴 120 元；

（2）二级残疾人每人每月补贴 80 元。

四、申请流程：

（1）个人申请。申请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残疾人须提供相关书

面材料，并通过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。

（2）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初审。

（3）入户核实并召开村（居）民评议会审定。

（4）将初审合格的申请人情况在村（居）务公开栏公示 5 日；

（5）公示无异议的，在《西安市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审批表》上

签收意见并盖章，联通其他材料一并报街道办事处审核。

（6）对审核不符合条件的，要书面通知申请人，并告知原因。

（7）收到申报材料后，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。

（8）区残联和民政部门审批。

（9）经汇总审核后，合格材料由区民政局和区残联报同级财政部

门申请拨付资金。

五、申请所需资料：

（1）填写《西安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审批表》一式三份；

（2）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 份（未办理身份证的可不提供）；

（3）本人户口本复印件 3 份；

（4）本人残疾人证复印件 3 份；

（5）属于其他困难残疾人的，须提供其他困难情况说明 3 份；

（6）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，须提供长期照护情况说明 3 份；

（7）本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或者重度残疾人护理不退额的

银行存在或者银行卡复印件 3 份（银行存折或银行卡应在未央区户籍



地发放补贴资金的相关银行办理）;

（8）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银行存折

或银行卡不属于本人的，还应提交使用该银行存折或银行卡的书面说

明 3 份。


